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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畜 牧 兽 医 学 会
 

 

 

牧医学发（2016）第 26 号 

 

 

关于选举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

代表及推选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通知 

 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畜牧兽医学会、各学科分会、各相关单

位： 

根据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章程》相关规定，中国畜牧兽医学

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“十四大”）拟于 2016
年 11 月上旬在浙江绍兴市（与“学会成立 80 周年纪念会”、“第

八届全国畜牧兽医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”同期）举行。 

这次大会是我国畜牧兽医科技界的盛会，对于团结动员广大

畜牧兽医科技工作者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

五中全会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

会议及 2016 全国科技“三会”精神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

略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作用，

助力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，推动畜牧兽医科技创新和畜牧业

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为保证大会顺利召开，做

好代表和理事候选人的选举推荐工作至关重要。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代表和理事候选人条件 

（一）代表条件 

1．热爱祖国，认真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 
2．在畜牧兽医及相关领域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推广普及

或科技管理、企业管理工作中，锐意进取，开拓创新，做出显著

成绩，在本专业领域或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中有一定影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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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； 

3．在学会（分会）工作中勤奋敬业，廉洁自律，奋发有为，

成绩显著。 

（二）理事候选人条件 

1．热爱祖国，认真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 
2．在畜牧兽医及相关领域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推广普及

或科技管理、企业管理工作中，锐意进取，开拓创新，为建设创

新型国家做出突出贡献，在学界、业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，具有

高尚的学风和职业道德； 
3．在学会（分会）工作中勤奋敬业，廉洁自律，奋发有为，

取得显著成绩，做出突出贡献； 
4．热爱学会事业，当选后能够认真履行理事职责，积极参

加学会有关会议，积极承担学会（分会）工作。 

二、代表和理事候选人构成 

学会十四大代表和理事候选人要有广泛性和代表性，要充分

体现老、中、青结合，61 岁以上的代表、理事候选人应不超过代

表、理事候选人总数的 30%，45 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应不低

于代表、理事候选人总数的 30%，要特别注意推选工作在生产、

教学、科研、技术推广一线，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助力“大

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代表

和理事候选人。代表和理事候选人的专业、职业、年龄、性别、

民族、党派等应保持合理的比例。 

三、代表和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 

根据上述条件和要求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畜牧兽医学

会、各学科分会要通过充分酝酿、民主协商，经理事会或常务理

事会通过，推选产生代表、理事候选人，并征得代表、理事候选

人所在单位同意。 

（一）代表产生办法 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畜牧兽医学会的代表，由各省级学会

根据代表条件及分配名额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民主推选产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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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分会的代表一般为现任理事长、秘书长（或副秘书长），

如分会理事长为院士，或一人兼二个分会的理事长，或占中央直

属有关单位名额的可推荐一名副理事长（秘书长或副秘书长）作

为代表。 

中央有关部门直属政、事、企业单位的代表，由中国畜牧兽

医学会与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民主协商推选产生。 

（二）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 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畜牧兽医学会根据分配的名额，在选

出的代表中，按照条件推选理事候选人。 

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两院院士、学会所属学科分会的现任理

事长，为当然理事候选人；如果学科分会的理事长为院士，或一

人兼二个分会的理事长，或占中央有关部门直属单位名额的可推

荐一名副理事长（秘书长或副秘书长）作为理事候选人。 

中央有关部门直属政、事、企业单位的理事候选人，由中国

畜牧兽医学会与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协商，从其代表中推选产生。 

四、代表和理事候选人分配原则 

学会“十四大”本着“推进畜牧兽医科技进步与创新、促进

学科发展与技术普及、强化学术交流与合作、人才选拔与培养、

调动各方积极性、增强学会凝聚力”原则，分配给各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畜牧兽医学会、各学科分会、中央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

代表和理事候选人名额（见附件 1）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三届常务理事（含两院院士）原

则为学会“十四大”代表。 

2．理事候选人从“十四大”代表中民主推选产生。 

3．请各单位统筹安排，确保推荐的代表和理事候选人能出

席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。 

4．代表须填写“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

大会代表登记表”（一式二份，并粘贴照片）；理事候选人须填写

“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登记表”（一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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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份，并粘贴照片），理事候选人要同时填写代表登记表。上述

表格可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网站（www.caav.org.cn）首页“通知

通告栏”下载填写。 

5．有关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十四大特邀代表、列席代表及团

体会员单位代表等事宜另行发文通知。 

6．请各单位将填好并盖章后的“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十四大

代表登记表”、“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十四届理事会理事登记表”于

2016 年 7 月 31 日前寄（送）到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办公室（同时

提交登记表电子版）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通讯地址：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路 9 号博雅园 1－106 室 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办公室     邮编：100125 
联系人：申凌  李传业 

电  话：010-85959006/9009   传  真：010-85959010 
网  址：www.caav.org.cn 
E-mail：caav123@163.com     c06@cast.org.cn 
 

附件：1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“十四大”代表和十四届理事会理

事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

2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“十四大”代表登记表 

3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十四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登记表 

 

 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

2016 年 6 月 18 日 
 

 

主题词：会员代表  理事候选人  推选  通知 

抄送：中国科协、中牧集团、北京大北农集团、中国农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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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 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
省级学会代表及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

 

单 位 名 称 代表名额 理事候选人名额 备 注 

北京畜牧兽医学会 4 3  
天津市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河北省畜牧兽医 4 3  
山西省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学会 3 2  
内蒙古自治区兽医学会 3 2  
辽宁省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吉林省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黑龙江省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 4 3  
浙江省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安徽省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福建省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江西省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山东畜牧兽医学会 4 3  
河南省畜牧兽医学会 4 3  
湖北省畜牧兽医学会 4 3  
湖南省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 4 3  
广西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海南省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四川省畜牧兽医学会 4 3  
贵州省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云南省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陕西省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甘肃省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宁夏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青海省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重庆市畜牧兽医学会 4 3  
新疆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 4 2  
西藏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 3 2  
    
    
    
小计 115 7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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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
学科分会代表及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 位 名 称 代表名额 理事候选人名额 备 注 

中兽医学分会 3 2  
动物营养学分会 4 3  
家禽学分会 4 2  
禽病学分会 3 2  
兽医外科学分会 2 1  
口蹄疫学分会 2 1  
动物繁殖学分会 3 2  
兽医内科与临床诊疗学分会 2 1  
兽医病理学分会 2 1  
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 4 3  
家畜生态学分会 2 1  
兽医食品卫生学分会 3 2  
动物传染病学分会 4 3  
兽医药理毒理学分会 2 1  
生物制品学分会 2 1  
动物药品学分会 2 1  
兽医寄生虫学分会 2 1  
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分会 2 1  
家畜环境卫生学分会 2 1  
养羊学分会 3 2  
动物生理生化学分会 2 1  
兽医产科学分会 2 1  
生物技术学分会 2 1  
畜禽遗传标记学分会 2 1  
养牛学分会 2 1  
兽医影像技术学分会 2 1  
动物毒物学分会 2 1  
养犬学分会 3 2  
动物检疫学分会 2 1  
养猪学分会 4 2  
动物微生态学分会 2 1  
期刊编辑学分会 2 1  
小动物医学分会 2 1  
信息技术分会 2 1  
兽医公共卫生学分会 2 1  
马学分会 2 1  
养兔学分会 2 1  
动物福利与健康养殖分会 2 1  
小计 92 5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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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

相关单位代表及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
 

单 位 名 称 代表名额 理事候选人名额 备 注 

农业部畜牧业司 2 1  
农业部兽医局 2 1  
全国畜牧总站 2 2  
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3 2  
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 2  
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2 1  
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3 3  
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3 2  
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3 2  
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3 2  
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2 1  
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 2 1  
中国农科院家禽研究所 3 2  
中国农大动物科技学院 3 3  
中国农大动物医学院 3 3  
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2 1  
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2 2  
中国牧工商（集团）总公司 3 2  
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2  
中国农业出版社 2 2  
北京德佳牧业公司 1 1  
北京康牧兽医药械中心 1 1  
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 
（不含资深院士） 11 11 

 

学会（含各部门、各杂志编辑部） 15 3  
    
    
    
小计 78 53  
总计 285 178  
 
说明：1．分配各单位的代表名额含理事候选人； 

2．团体会员单位代表和理事候选人名额另行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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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

 

姓   名  性别  民族  党派  

出生年月  籍贯  

通讯地址  

工作单位  

邮    编  电话/传真  

贴照片处 

电子信箱  手机  

最后学历  专业  技术职称  行政职务  

所 在 学

会、分会

职务 

 
全国人大 

代    表 
 

全国政协

委    员 
 

院    士  
国家级突出

贡献专家 
 

享受政府

特殊津贴 
 

其他社会

职务 
 

主

要

简

历

及

业

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所

在

单

位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选

举

单

位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 9

附件 3： 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（常务理事）候选人登记表 

 

姓    名  性别  民族  党派  

出生年月  籍贯  

通讯地址  

工作单位  

邮    编  电话/传真  

贴照片处 

电子信箱  手机  

最后学历  专业  技术职称  行政职务  

所 在 学

会、分会

职务 

 
全国人大 

代    表 
 

全国政协

委    员 
 

院    士  
国家级突出

贡献专家 
 

享受政府

特殊津贴 
 

其他社会 

职    务 
 

主

要

简

历

及

业

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所

在

单

位

意

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 

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